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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菏泽市国土资源部门以保护耕地，实现耕地总
量动态平衡为目标，把土地开发整理作为落实土地

基本国策，深化土地管理的核心工作来抓，精心编制

规划，制定扶持政策，多方筹措资金，土地开发整理

工作取得较好成绩。

１　明确思路促发展

据统计，２００１年以来，菏泽市共争取国家、省投
资项目５８个，项目建设总规模４２４５１．２ｈｍ２，新增
耕地７７９７．６ｈｍ２，项目总投入７亿多元，开发整理
土地１３１６２．１６ｈｍ２，新增耕地面积４２５７．４１ｈｍ２，年
增经济效益３０００多万元，稳定了农业生产，增加了
农民收入，促进了全市经济的发展，取得了良好的社

会、生态和经济效益。同时，加大土地开发整理政策

的宣传，制定了《菏泽市土地开发整理复垦管理办

法》，坚持“谁开发、谁投入、谁经营、谁受益”原则，

积极推进土地开发整理。

２　立足实际增效益

菏泽市立足于境内盐碱涝洼地、废弃窑场、坑塘

较多，地势低洼，洪涝灾害多，农业基础设施老化，土

地利用率低下的实际情况，积极探索改善农业种植

条件、提高耕地质量的路子，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

土地开发整理，为提升农业生产综合效益开拓新路

子。根据土地资源分布特点，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则，

发展特色农业，提升综合效益，促进农民增收。

巨野县土地开发整理项目是首批国家投资重点

项目。项目区内土地利用率低下，中低产田较多，通

过对项目区的废弃池塘、高低不平田地进行整治，项

目区实现了新增耕地３７５ｈｍ２，新打机井１０１眼，建

桥６２座，配套架设输电线路２７．２ｋｍ。牡丹区王浩
屯镇、马岭岗镇、安兴镇内，有多处废弃窑场，通过土

地复垦，科学规划，合理配置田、水、路、林等基础设

施，实现地块的规模化、标准化，土地利用率由原来

的８９％提高到９９．３％。鄄城县吉山镇等３个乡镇
基本农田灌排系统年久失修，耕作条件恶化，经济收

益不高，通过土地开发整理，合理规划水、电、林布

局，优化了产业结构，有效地改造中低产田，建设高

产田，改善农业生产环境，增加粮食产量。

３　强化措施抓管理

（１）抓好组织领导，确保项目顺利实施。菏泽
市成立了由分管市长任组长，市国土资源局、财政

局、审计局、监察局等单位负责人任副组长，有关部

门分管领导为成员的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实施管理领

导小组，负责协调全市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实施管理

工作。各县、区也建立健全了相应的管理机构，具体

负责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实施管理工作。为加快项目

实施进度，专门成立了项目督导小组，明确任务，责

任到人，深入一线，现场指导。

（２）抓好制度建设，不断提升工作水平。菏泽
市结合当地实际，先后制定并下发了《菏泽市土地

开发整理项目实施管理办法》（菏土资发［２００６］９０
号）、《菏泽市国土资源局关于规范土地开发整理竣

工验收的意见》（菏国土资发［２００８］９６号），初步建
立了完善的项目管理体系和严格的项目管理制度，

为全面提升全市土地开发整理工作水平提供了有力

的政策依据。在项目立项、招投标、资金拨付、项目

验收等方面做了进一步细化，从立项到验收整个过

程都严格执行土地开发整理相关政策和规定，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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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制度基本完善，管理工作逐步走向正规化。

（３）抓好项目管理，严格落实“五项”制度。建
立“三公”“五制”的管理制度，用制度管理来规范项

目实施。在坚持项目实施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

下，坚持落实“五制”管理，一是所有项目都建立项

目法人制，明确责任主体；二是实行工程招投标，引

入市场竞争机制；三是实行工程监理制，保障工程施

工的质量，选择有相应资质、具有良好实践经验的监

理单位实施监理；四是实行合同制，逐级签定项目管

理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五是实行项目公告

制，增加工作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

（４）抓好资金管理，确保资金运转安全。项目
立项后，严格按照《土地开发整理项目资金使用暂

行办法》等有关规定要求，认真执行预算编制，确保

资金投入的科学性、合理性和有效性。资金实行专

款专用，专户管理，专账核算，严格按预算用途列支，

杜绝截留、挤占和挪用项目资金。通过理顺项目拨

款程序，协助财政部门积极做好项目资金拨付工作，

确保项目工程顺利实施。

（５）抓好项目验收，提高项目综合效益。项目
竣工后，该市国土资源局及时组织财政局、农业局、

水利局、林业局等部门专家，对项目组织、工程完成、

资金使用、项目维护等情况进行全面验收。项目工

程数量、质量达不到规划设计要求的，资金使用不符

合规定的，一律不能通过验收，整改后再进行复验，

确保项目建设最终达到标准。截至目前，通过验收

的国家、省级项目３２个，其余２６个项目正在实施
中。项目建成后，昔日的荒草地、盐碱涝洼地、废弃

地，变成了“田块成方，绿树成行，沟渠纵横，麦田飘

香”的丰产田，大大改善了项目区群众的生产、生活

条件，成为实施农业结构调整的“基础工程”和“民

心工程”。

（６）抓好权属调整，确保农民利益。土地开发
整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特别是土地开发整理

中的权属调整问题，直接影响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和长远利益。对涉及土地权属调整的，本着有利生

产、方便群众的原则，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和原有产

权的基础上，依法、合理调整土地权属，及时办理变

更土地登记。切实加强项目后期管护工作，按照

“谁使用、谁管护”的原则，明确管护主体，落实管护

责任，确保农民利益。

土地开发整理是国土资源管理的一项重要任

务，随着土地开发整理项目数量增多、规模增大，土

地开发整理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菏泽市国土资源

局立足保护和提高土地资源可持续发展能力，强化

监督、严格管理，确保土地开发整理项目保质保量的

完成，不断提升土地开发整理工作水平，开拓土地开

发整理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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